
移民業務機構申請許可辦理移民基金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一、受 文 者 內政部移民署 

二、註冊登記證編號  

三、移民基金（含移  
    民計畫、方案或基 
    金）名稱 

中文 

英文 

四、移居國國別  

五、屬 性 

 
□ 為移居國政府所發行、經營或管理者。 
□ 非為移居國政府所發行、經營或管理者。 

六、附繳文件 
（一式三份） 

一、移民基金發行公司或移民基金管理公司之設立證明影

本、移居國政府公告或核准之文件影本。 

二、雙方合作契約或授權證明文件影本。 

三、移民基金之最新公開說明書。 

四、填載申請許可辦理移民基金應記載項目之資料表。 
五、移民基金發行公司或移民基金管理公司之全體董事及管

理者就下列事項檢具切結書或相關證明文件： 

（一）未曾有破產紀錄。 

（二）未曾受司法機關判處一年以上有期徒刑確定之紀

錄。 

六、移民基金之法律意見書：其內容應包括移民基金得由移

民申請人申辦移居該國之規定、移民基金符合該國海外

銷售證券管理法令之規定。 
七、移民基金之會計師意見書：其內容應包括移民基金經營

標的之風險評估、移民基金管理公司之營運能力及風險
之評估等。 



 

八、移民基金在移居國信託機構之信託合約及銷售備忘錄。 

九、移民基金之原文合約及中文譯本：其內容應包括移民申

請有無附加條件、無法取消附加條件之處理方式、移民

申請人取消條件之風險、移民基金管理公司對於移民申

請人領回還款金額前之特別承諾事項、移民申請人匯入

款項之信託帳號、移民申請人對於移民基金應注意事

項、移民申請人放棄申請或無法取得移民許可之還款及

退費方式、移民糾紛之處理方式等。 

 

七、繳附文件說明 

一、 移民基金為移居國政府所發行、經營或管理者，應檢附

前項第一款、第四款及第九款文件申請許可。 

二、 移民業務機構申請辦理第一項業務，其屬證券交易法所

定有價證券者，內政部移民署應會商證券主管機關同意

後許可，並將許可字號及許可諮詢、仲介之期限副知中

央銀行。 

三、 移民業務機構經許可之每一移民基金案，得授權其他經

許可經營移民基金業務之移民業務機構代理。但應於授

權前將被授權代理之移民業務機構名稱及第一項第二款

之證明文件影本向本署申請許可後，始得為之。。 

四、 所附繳文件在國外製作者，應經駐外使領館、代表處或

辦事處（以下稱駐外館處）驗證；其在國內由外國駐華

使領館或授權機構製作者，應經外交部複驗。前項文件

為外文者，應檢附經駐外館處驗證或國內公證人認證之

中文譯本，另應檢附經本署指定之移民團體簽署查證意

見。 

 

八、申 請 人 

公司（律師事務所）名稱： 

（蓋公司或 

律師事務所章） 

負 責 人（主持律師）： 

 

公司（律師事務所）地址： 

 

電  話： 

 


